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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保缴费工作专班

一、组成人员
组  长：雒保廷  县委常委、副县长
副组长：安志远  县政府党组成员、政府办公室主任
高  鹏  县财政局局长
张荣昌  国家税务总局交城县税务局局长
孙宝忠  县医疗保障局局长
成  员：王太强  县卫生健康局局长
张文举  县教育体育局局长
侯宝明  县工信和科技局局长
王俊俊 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
李润花  县民政局局长
孙  伟 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
李晓玲  县融媒体中心主任
双  飞  县现代农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
李海峰  县残疾人联合会理事长
王正鹏  县城镇集体工业联合社主任
曹志刚  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主任
张晓芬  县医疗集团院长
贺建刚  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
薛九富  县粮食和物资储备中心主任
孙晋森  县中小企业事务中心（企业改制服务中心）主任
韩  辉  天宁镇人民政府镇长
闫巨鹏  夏家营镇人民政府镇长
冯星星  西营镇人民政府镇长
杨  泽  洪相镇人民政府镇长
武  力  水峪贯镇人民政府镇长
郭建兵  西社镇人民政府镇长
赵双明  庞泉沟镇人民政府镇长
李  鹏  东坡底乡人民政府乡长
二、主要任务
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市、县关于医疗保障工作的决策部署，协调解决参保缴费中的跨部门难点问题，推动政策落地与流程优化；加强政策宣传与业务培训，重点解读断保约束、资助政策等群众关切点；拓展多元化缴费渠道，精准落实参保资助政策，确保应保尽保、资助到位；定期提醒各乡镇、各部门加快工作进度，保障群众权益。
三、工作机制
（一）专班办公室设在交城县医疗保障局、国家税务总局交城县税务局，负责专班日常工作。办公室主任由县医疗保障局局长、国家税务总局交城县税务局局长兼任，办公室副主任由县医疗保障局副局长、国家税务总局交城县税务局副局长担任。专班成员如有变动，由现履职人员自行替补，专班办公室及时动态调整，不再另行发文。
（二）专班工作会议根据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召开，会议议题由办公室提出，经专班组长审定后，由组长或组长委托的副组长主持。根据议题需要，可召开部分成员单位会议或邀请其他相关部门、专家参加。各成员单位要结合各自职责，密切配合、形成合力，认真落实专班工作会议议定事项和相关部署，推动各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。
（三）专班自成立之日起运行至2026年2月底，到期后自动撤销。根据工作需要确需保留的，由专班办公室作出必要性说明，经专班组长审定后，按程序报县政府申请延期。
（四）专班办公室不刻制印章，如有需要由交城县医疗保障局代章。










